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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請各校正視代理教師之相關權益，並依說明二確實辦理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近日本局接獲民眾陳情，學校於寒暑假期間請非受聘期間

之代理教師協助學校相關活動，影響代理教師之權益。

二、「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」已規範代理教師

之權利、義務，爾後，學校於寒暑假期間辦理相關之活動

，請以正式教師為主，不得請非受聘期間之代理教師協助

，請務必確實辦理，並轉知相關人員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局特幼教育科、本局課程發展科


